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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池州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核查考核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池环委〔2017〕5号
江南产业集中区工委、管委，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工委、管委，市直各单位，驻池各单位：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池州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核查考核暂行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2017年5月25日 

  

池州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核查考核

暂行办法（试 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加大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力度，根据《安徽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安徽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安徽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核查考核暂行办法》和《池州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出环境问题，是指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问题、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问题、省环保厅2016年下发监察通知所列问题、重点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和市环委会、市大气办交办的环境问题等。 

本办法所称核查，是指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并向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作出报告的行为。由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抽调成员单位相关人员组成核查组独立行使。 

第三条  本办法的考核对象为承担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任务的县区政府、管委会。考核工作由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负责，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会同相关单位组织实施。 

第四条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形式原则上以暗访为主，具体实施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核查工作于各地上报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完成后迅速启动，5日内完成核查工作。上级部门另有要求的，按要求时限完成。 

主要核查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与各县区、管委会上报情况是否相符，是否符合销号要求，是否存在其他环境问题，责任追究是否到位等。 

第五条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工作结束后，及时向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报告核查工作报告。内容包括现场核查时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责任追究情况、信息公开情况、群众投诉及处理情况。现场核查报告须有核查人员签字。核查结果作为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考核和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第六条  考核实行扣分制。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县区、管委会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和信息报送情况，分别在考核基数分中扣减分值。各县区、管委会考核基数分为100分。扣分标准如下： 

1、突出环境问题未按时完成整改的，每低1个百分点扣2分。 

2、突出环境问题经过整改又出现反弹，经核查属实的每起扣5分。 

3、未按时报送整改进度的，每次扣1分：未按照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央省环境保护督察池州市协调联络组要求报送其他材料的，每次扣1分。 

4、整改情况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每次扣5分。 

5、未执行《安徽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和《池州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或者未按照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求进行责任追究的（以责任追究文件为准），每次扣5分。 

6、因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不到位、造成群体性事件、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等严重后果的，每起扣20分。 

第七条  考核结果的运用： 

1、累计扣减分值达到10分以上的，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出警示函，督促落实整改任务。 

2、累计扣减分值达到20分以上的，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约谈县区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责成地方人民政府向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作出书面检查。 

3、累计扣减分值达到30分以上的，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约谈县区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责成地方党（工）委、政府（管委会）向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作出书面检查。 

第八条  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总考核对象的扣减分值，并将其最终得分提供给市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值按照一定权重计入2017年度市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总分值中。 

对在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的，作为相关责任人失信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第九条  本办法由池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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